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抗震防灾抗震防灾抗震防灾抗震防灾 2014201420142014 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 2015201520152015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住房城乡建设部抗震防灾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安排好今年抗震防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5 年 3 月 2 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抗震防灾住房城乡建设部抗震防灾住房城乡建设部抗震防灾住房城乡建设部抗震防灾 2014201420142014 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总结和 2015201520152015 年工作要点年工作要点年工作要点年工作要点       一、2014 年主要工作    2014 年，我国内地共发生 22次 5 级以上地震，略高于历史年均水平，其中新疆于田 7.3 级、云南鲁甸 6.5 级、景谷 6.6 级和四川康定 6.3 级地震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我部切实抓好城乡建设抗震防灾管理，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加强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    一是开展《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起草研究。二是修订《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和《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三是研究起草《城乡建设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完成框架草案。四是研究建立震害调查制度，完成《房屋建筑震害调查管理办法》、《房屋建筑震害调查示范文本》初稿。五是批准发布《工业企业电气设备抗震鉴定标准》、《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约束砌体与配筋砌体结构技术规程》和《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组织《村镇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规程》、《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程》、《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制订或修订。    （二）加强新建建筑抗震设防。    一是开展全国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专家委员会换届工作，完成《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全国超限委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办法》、《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要点》征求意见稿，组织研发超限审查信息平台。二是继续在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检查中对重大市政公用设施抗震专项论证情况进行督查。三是印发《关于房屋建筑工程推广应用减隔震技术的若干意见（暂行）》，完成《减隔震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减隔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条件和检测要求》、《隔震工程标识》、《隔震工程使用说明书示范文本》初稿，组织减隔震技术推广应用现场会。    （三）推进既有建筑抗震设防。  



  一是使用中央补助资金 230亿元，支持全国 266万贫困农户改造危房，推动农房结构优化，提升建筑质量和抗震性能。二是会同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4 亿元，专项用于喀什市老城区危旧房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会同有关部门测算全国 7度以上地震活跃地区抗震设防不达标农房数量，提出统筹实施农房抗震改造的意见。    （四）强化城市综合防灾。    一是组织编制《防灾避险公园规划设计导则》、《海绵型城市建设技术指南》，指导各地推进防灾避险公园、集雨型绿地建设，完善绿地防灾避险、蓄洪排涝综合功能。二是组织《城市防地质灾害规划规范》、《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规范》、《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制订或修订。      （五）积极应对地震灾害。    一是对年内多次破坏性地震均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协调人员、技术和物资保障，配合、指导地方开展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抢险抢修抢通、应急供水、生活及建筑垃圾处理等工作。二是组织农房建设和村镇规划专家现场指导灾区农房重建和规划编制，印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鲁甸地震灾区农房重建工作意见的函》，支持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和村镇规划编制培训。三是研究起草《房屋建筑震后安全应急评估技术指南》、《房屋建筑震后安全应急评估管理办法》，组织国家震后房屋建筑应急评估专家队以及地震高烈度区有关专家的技术培训。    二、2015 年工作要点    2015 年，我部将继续以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新建工程抗震设防为重点，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推动城市抗震危房加固改造，强化震后应急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工程抗震能力、城市抗震防灾能力和地震应急处置能力。    （一）继续加强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    一是编制《城乡建设防灾减灾“十三五”规划》。二是做好《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研究起草工作。三是初步建立震害调查制度，出台《房屋建筑震害调查管理办法》和《房屋建筑震害调查示范文本》。四是进一步梳理我国抗震防灾技术标准体系，修订《镇（乡）村建筑抗震技术规程》。    （二）继续加强新建工程抗震设防管理。    一是加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支持云南省地震灾区棚户区改造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二是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统筹实施农房抗震改造，指导和督促各地完善分类补助标准，加强质量安全技术指导与监管。三是加强超限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管理，启用超限审查信息平台，出台《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更新全国市政公用设施抗震专项论证专家库。四是加强减隔震工程管理，制定减隔震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条件和检测要求，出台《隔震工程标识》、《隔震工程使用说明书示范文本》，建立减



隔震工程库和减隔震专家库，开展典型减隔震工程案例研究。    （三）继续加强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编制工作。    一是在国务院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工作中加强有关城市抗震设防等规划内容的审查，严格抗震防灾标准。二是完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相关规范，提高城市防灾设施水平。三是指导地方在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中完善并落实城市抗震防灾、应急避难等相关规划标准要求。四是推动城市防灾避险公园建设，提升城市绿地系统防灾避险功能。    （四）继续加强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出台《房屋建筑震后安全应急评估技术指南》、《房屋建筑震后安全应急评估工作管理办法》，指导各地做好应急评估的物资和技术储备。  


